
    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(學校)公務出國處理作業標準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過 

通過 

6.擇選出國人員與指派領隊 

7.前置資料蒐集與聯繫 

出國資料登錄 

8.出國人員依日程執行計畫 

9.返國翌日起三個月內：依

出國類別完成提要表、報告

書、建議事項採行追蹤表

等，另出國人員應公開發表

或進行知識分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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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提報次年度出國計畫: 
1.人事處函請各機關依因公出國計畫
編列原則提報年度因公出國計畫 

2.提報內容含出國目的、出國類別、
項目名稱、前往國家或地區、日
數、人數、概算經費、優先順序等 

(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三、四點) 

機關進行人員擇選: 
1.擇選與業務直接有關之必要人員。 
2.就專長與外文能力遴選。 
3.避免指派非編制內人員。 

(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) 
 
 
 

相關辦理事項： 

1.各機關構應指定專責人員統籌報告

處理事項。 

2.計畫之出國人員資料登錄於本府相

關資訊平臺，並將案件編號提供出

國人員網路作業。 

(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意事項第三點) 

 

不通過 

不通過 

不通過 

不通過 

回國應用: 

1.各機關構報告之建議應與公務出國

計畫相符，提出三項以上回饋本機

關之業務參採意見。如涉其他機關

業務者，送請有關機關研辦或參

考。 

2.出國人員應自返國翌日起三個月內

公開發表或進行知識分享。 

3.報告經各機關構審核，具特殊價值

者，服務機關得予獎勵。 

(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意事項第四、

五、十一點) 

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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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內部自發需求 1.2外部邀約 

2.1機關依出國目的擬
定年度因公出國計畫 

3.提送出國計畫
專案小組概算
審查 

4.送主計處提本
府年度計畫與
預算審查委員
會審查 

5.預算納編送
議會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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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因公出國計畫審查: 

1.由人事處主政，邀財主單位與研考

會組成審查小組開會審查。 

2.人事處將審查結果函知各機關及提

送主計處，納入府級預委會複審。 

(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三、四點) 

 

 

 
變更或新增臨時因公出國計畫核定: 

1.新增臨時因公出國計畫須具備下列

要件始得提出： 

(1)奉市長指示之出國案件。 

(2)臨時參加國際性重要活動及會議

案件。 

(3)處理緊急性、突發性重大事件。 

2.變更及新增臨時因公出國計畫，由

一級機關簽會人事處、主計處、研

考會，陳市長核准後執行。 

(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五、六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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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依規定辦理備查。 

2.2機關提報變更計畫或
新增臨時因公出國計畫 

結案 

專簽 
報核 


